
深圳市建设局 

关于印发《深圳市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办法》的通知 

（2007 年 8 月 24 日） 

深建规〔2007〕4 号 

  

  为了加强燃气管道设施管理，保障燃气管道设施安全，根据《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深圳市燃气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本市实际，我局制定了《深圳市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办法》，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深圳市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燃气管道设施管理，保障燃气管道设施安全，根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深圳市燃气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管道设施的保护及其相关

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燃气管道设施包括： 

  （一）输送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管道； 

  （二）管道防腐保护设施，包括阴极保护站、阴极保护测试桩、阳极

地床和杂散电流排流站等； 

  （三）门站、调压站（室）、阀门井（室）、阀门、凝液缸等燃气管

道设施附属构筑物，以及补偿器、放散管等相关设备； 

  （四）标志桩、测试桩、里程桩、警示牌等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识别标

志； 

  （五）管堤、管桥、管基等与燃气管道相关的固定装置。 

  天然气接收门站前的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以及燃气企业场站内部管道

设施、燃气用户户内燃气管道设施的保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执行。 

  第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实行统一的监督管

理。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对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实施具

体的监督。 

  城管、国土房管等行政部门及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有关物业管理单位

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燃气管道设施的保护进行管理。 

  第五条  管道燃气企业负责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保护，保证燃气管道

设施的安全运行。 



  第六条  管道燃气企业应当建立燃气管道设施档案，掌握燃气管道设

施的具体位置等基本情况，负责及时补齐燃气管道设施标志。 

  对易遭受车辆或者其他外力碰撞的燃气管道设施，燃气企业应当设置

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移动、覆盖、拆除或者毁损燃气管道设施的

安全警示标志，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或警示标志损坏的，应当及时向管道燃

气企业报告。 

  第七条  管道燃气企业应当加强对燃气管道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加

强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巡查，发现危害燃气管道设施安全的行为，应当立

即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建设或城管部门

依法处理。 

  第八条 管道燃气企业应当制定燃气管道设施事故处理预案，并报市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区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供水、供电、物业监管等部门应当与管道

燃气企业建立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应急联系网络，制定应急处置机制。

市燃气集团应设置并公布燃气 24 小时管道应急处置电话。   

  第九条 设置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及控制范围。 

  （一）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为： 

  1．低压、中压管道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1 米范围内的区域； 



  2．次高压管道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2 米范围内的区域； 

  3．高压、超高压管道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5 米范围内的区域。 

  （二）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控制范围为： 

  1．低压、中压管道的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1 米至 6 米范围内的区

域； 

  2．次高压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2 米至 10 米范围内的区域； 

  3．高压、超高压管道管壁及设施外缘两侧 5 米至 50 米范围内的区

域。 

  第十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燃气管道设施上及其安全保护范围内

从事下列危及燃气管道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进行机械开挖； 

  （二）修筑建筑物、构筑物； 

  （三）堆放物品； 

  （四）实施爆破作业； 

  （五）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六）种植深根植物。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燃气管道设施次高压、高压、超高压燃气管道

设施的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爆破作业。 



  第十一条  在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和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其

他可能影响燃气管道设施安全施工作业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签订《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议》，明确安全保护责任。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进行地下施工作业前，应当向城建档案

管理机构或者管道燃气企业查询施工活动区域内地下燃气管道设施情况。

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项目第一次报建手续（施工许可）

时，应当提供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或者管道燃气企业出具的地下管线查询结

果。查询结果显示施工活动在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范围或安全控制范围

内的，应当提供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管道燃气企业共同签订的《施工

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议》。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项目由不同施工单位

分期、分段施工的，应由建设单位负责联系管道燃气企业分别签订《施工

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议》。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向施工单位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

下燃气管线资料，并组织施工单位进行开挖探查，确定燃气管道的准确位

置。燃气管道设施的具体位置以现场探查为准。 

  建设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

议》中的相关条款。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在取得施工现场燃气管线资料后，应当制定安全

施工方案，按规定做好施工安全技术交底，安全保障措施真正落实后方可



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应当将施工范围、工期等事项事先通知管道燃气企

业。 

  第十五条  管道燃气企业对签订了《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

议》的施工现场，应当指派技术人员提供安全保护指导，并加强现场巡

查，制止可能危害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运行的行为。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对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的工程开挖活

动，应当委派监理工程师进行旁站监理，对危害燃气管道设施安全的施工

活动必须立即制止或报告。 

  第十七条  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将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措施

作为施工安全监督的重要内容，加强《施工现场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协议》

实施的日常监督。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对庭院燃气管道、公共楼面燃气管道进

行监护，发现占压燃气管道设施的，应当及时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当报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查处。 

  第十九条  燃气管道设施发生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的，有关单位

必须立即报警，并向管道燃气企业报告，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燃气事

故的扩大。管道燃气企业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组织抢

险、抢修。 



  有关管理部门接到燃气管道设施事故的报告后，按照应急处置预案组

织抢险、救援。 

  第二十条  燃气管道设施抢修、抢险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必

要的协助，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妨碍抢修、抢险工作。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深圳市燃气条例》及有关法

律法规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1999 年 6 月 16 日深圳市建设局发布的《深圳市施工现场燃气管道及

设施安全保护办法》同时废止。 

 


